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让两名受害女子相

互打电话， 诈骗嫌疑人居然如此

操作。 近日， 嘉定公安分局抓获

一名冒充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进行

网络婚恋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一

举破获多起诈骗案。

去年 7月， 家住南翔的田女

士在网上遇到了一名自称叫“高

傲” 的男子， 对方说是医疗器械

公司的老总。 田女士在聊天的过

程中逐渐对“高傲” 产生好感，

虽然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但两人

在网上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没多久， “高傲” 通过 QQ

称自己手机掉了， 要求田女士转

点饭钱给他。 田女士信以为真，

就转了几十块钱。 后来， “高

傲” 以自己生病住院等理由， 陆

陆续续从田女士处骗取钱款总计

5.7 万余元。 正当田女士对两人

的爱情充满期待之时， “高傲”

称自己要到广州处理税务问题，

如果有“税务稽查” 的人打电

话， 需要田女士冒充自己的妹妹

告知对方公司财务状况堪忧。

之后， 一名女子打来电话，

田女士冒充“高傲” 的妹妹， 假

装回答了各种提问。 但是， 两人

在通话过程中， 渐渐戳穿了“高

傲” 的骗局。 原来， 打来电话的

林小姐并非“税务稽查”， 而是

被“高傲” 骗的另一名受害人。

林小姐在网上打游戏认识“高

傲” 后， 两人就同居在一起了，

“高傲” 让林小姐使用网上贷款

供他日常花销。 林小姐要求“高

傲” 还钱时， “高傲” 就以公司

财务状况不好为由搪塞， 并想出

了让两名被害人各自冒充“税务

稽查” 和自己妹妹进行联系的

“戏码”。 没想到两名被害人电话

一联系， 骗局就穿帮了。

“游戏渣男”冒充“医疗老总”
嘉定警方抓获一名网络婚恋诈骗犯罪嫌疑人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杰

本报讯 8 月 4 日， 上海铁

路公安处苏州北站派出所民警在

苏州北站检票口抓获一名涉嫌非

法拘禁案的网上逃犯李某某， 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 令人唏

嘘的是， 李某某原本是传销受害

者。

经调查， 李某某 18 岁时开

始外出打工， 愁于找不到工作

时， 他的发小邻居跟他说有一个

赚钱的门路， 李某某便被他的邻

居骗进了传销组织.传销组织对

李某某限制人身自由， 对其上课

洗脑同时以暴力手段威胁李某某

找家人骗钱， 李某某共计被骗 3

万余元。

据李某某交代， 这个传销组

织就是用一个虚无的商品让被骗

的人花钱购买， 声称将钱交给他

们， 他们去进货卖货， 到时候赚

到的钱会以工资的形式发给被骗

的人， 但实际上发给被骗的人的

工资寥寥无几， 大部分钱还是在

传销高管手里。

根据李某某所说， 他在被骗

进传销后被不停地精神洗脑和生

理折磨， 他不甘再被欺凌， 决定

往上爬， 于是他便开始将自己曾

经受到的折磨施加给被骗进来的

新人， 从而一步步爬上了“管

家” 的位置。 李某某称在传销里

面所有人都分工明确， 有专门网

聊骗人的， 有对被骗者进行安

慰、 看管的。 而因为李某某长相

斯文， 他就负责专门去安慰和看

管被骗者， 防止他们自杀、 自

残、 逃跑， 并劝被骗者加入传销

组织。

□通讯员 潘路 摄影报道

本报讯 8 月 10 日， 奉贤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房管局、 消

防救援支队、 公安派出所等部门

联合开展电动自行车销售、 维修

网点和商住楼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

检查组重点对电动自行车销

售、 维修网点是否存在“三合

一”， 是否存在使用假冒伪劣的

蓄电池、 充电器等配件等问题进

行全面细致的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

查人员一一现场指出， 并要求电

动自行车销售、 维修网点负责人

和商住楼物业负责人立即整改，

确保消防安全。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柏丽隽

本报讯 前段时间， 家住罗店的李女

士发现晾晒在门口的衣物总是不翼而飞，

在与邻居闲聊中， 才发现这一现象不止其

一家发生过……近日，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

分局罗店派出所处理了一起盗窃案件。

犯罪嫌疑人黄某有收集女性衣物的特

殊癖好， 经常在傍晚时分， 在村子附近闲

逛， 偷一些别人晾晒在外面的衣服。 近

日， 黄某“偷窃瘾” 又犯了， 忍不住再次

伸手， 频频对邻居晾晒在外的女性衣物下

手。 不料他的盗窃行为早已被周围的邻居

察觉， 当黄某再次盗窃时被邻居擒获并报

警。

目前， 黄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宝山警

方刑事拘留。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男子章某凌晨酒驾发生单车

事故后不敢报警， 为能获取保险公司的理

赔， 第二天竟动起了伪造现场报假警的歪

脑筋， 没想到被民警识破伎俩。 近日， 松

江警方破获了这样一起案件。

8 月 2 日 10 时许， 松江公安分局永

丰派出所接章某报警称， 其驾车途中发生

单车事故。 接报后， 民警迅速出警， 在赶

赴现场的过程中接到了分局发出的线索，

反映此起交通事故存疑。 民警到场后即将

章某带回所内进行调查。

通过调阅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此起事

故确实存在主观故意的迹象， 在向其告知

了谎报案情应负的法律责任后， 章某最终

如实交代。

经查， 8 月 2 日凌晨 3 时许， 章某在

酒后驾车回家途中发生了单车事故， 撞到

了路边的电线杆， 因担心被检测出酒驾不

敢报警， 便将车辆停于附近空地后返回家

中睡觉。 当日上午 10 时许， 酒醒后的章

某重新回到事故现场， 驾驶已受损的车辆

故意撞击电线杆伪造成操作失误的单车事

故后报假警意欲骗保。 目前， 章某因谎报

案情已被松江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展会前夕， 40 余

张展商证突然不翼而飞。 青浦警

方快侦快破， 悉数追回被盗展商

证， 保障展商顺利参展赢好评。

7 月 24 日， 上海市公安局

青浦分局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

所接报一起盗窃案。 报警人沈小

姐在国家会展中心一展馆内将一

黑色拎包和白色手提袋放在自己

展位的桌子上， 后临时离开。 当

沈小姐回来取包时， 发现手提袋

内 44 张展商证不翼而飞。 这些

展商证系明后两天参展工作人员

进出凭证， 且补办不仅需要时间

还需支付 6000余元。

接报后， 青浦公安分局刑

侦支队、 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

出所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取证工

作。 通过调查展馆内监控， 办

案民警发现， 一名头戴黄紫色

帽子、 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有

作案嫌疑。 后民警于当日 23 时

许， 在徐汇区裕德路某广场内

将盗窃嫌疑人杨某某抓获， 并

在其随身携带的包中查获 34 张

被盗展商证。

经查， 7 月 24 日 14 时许，

盗窃嫌疑人杨某某在搭建展台工

作期间， 看到一展位桌子上有一

白色手提袋内有多张展商证， 趁

四周无人之际便将展商证盗走。

后杨某某将 10 张展商证以每张

150 元价格卖出。 杨某某因盗窃

被青浦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由于 10 张展商证均进行了

实名登记， 在次日展会开始前，

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在展会

各入口成功追回 10 张参展证。

破案后， 44 张展商证被悉数追

回并归还报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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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李丹阳

干细胞又被称为“种子细胞”，

具有自我更新、 无限增殖及多向分

化潜能等特点。 部分生物科技公

司、 美容院以此宣传干细胞具有美

容抗衰、 治愈疾病等功效， 在未经

临床研究和审批的情况下买卖、 回

输干细胞。 然该买卖行为是否有

效？ 昨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干细胞买卖

合同纠纷上诉案。 据悉， 该案是全

国首例干细胞买卖案。

订购30份干细胞，卖

家只交付8份

经朋友介绍， 露露与荣丽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荣丽公

司） 法定代表人郝先生相识。 2018

年 4 月 5 日， 她与郝先生在微信上

约定， 一次性向荣丽公司订购 30

份“人胎盘来源的干细胞”， 每份

价格 3.5 万元， 荣丽公司先培养干

细胞， 并提供相关场所协助进行干

细胞回输。 露露当天即转账半数预

付款 52.5万元。

一开始， 双方合作得很愉快，

荣丽公司如期交付了 8 份干细胞。

8 份干细胞的价格按双方约定， 前

3 份干细胞按 3.5 万元 / 份的价格

计算， 在预付款中扣除 1.75 万元 /

份； 后 5 份干细胞按 1.5 万元 / 份

的价格计算之后直接在预付款中扣

除。

2019 年 2 月 28 日， 露露像向

郝先生预约 3 月 10 日干细胞回输

事宜， 郝先生表示来不及。

3月 22日， 露露再次联系郝先

生预约 4 月 10 日干细胞回输。 但

郝先生以在忙为由一直未回复。 露

露着急了， 要求郝先生退款。

但郝先生仿佛在微信上消失，

留言不回， 语音不接。 露露遂将荣

丽公司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解除其

与荣丽公司的干细胞买卖合同， 并

由荣丽公司返还未使用的预付款

39.75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

微信聊天记录、 银行流水明细等证

据证实， 荣丽公司与露露已形成买

卖关系， 双方理应按约履行。 现荣

丽公司交付部分干细胞后未继续履

行合同， 买卖合同已事实终止。 一

审法院遂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干细

胞买卖合同， 并判决荣丽公司如数

返还剩余预付款。

荣丽公司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

中院。

二审：改判认定买卖干

细胞合同无效

“并非我们不交付， 而是干细

胞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 我们愿意

积极继续履行合同。” 二审中荣丽

公司表示。 对此， 露露辩称： “荣

丽公司以其行动表明不愿意继续履

行合同义务， 请法院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涉

案干细胞买卖合同不符合 《干细胞

临床研究管理办法 （试行）》 之规

定，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 之规定， 应当认定为无效。

首先， 根据 《干细胞临床研究

管理办法 （试行）》 等现行规章制

度， 干细胞属于国家规定不得为交

易标的之物。 我国尚未生效实施的

民法典亦明确规定， 禁止以任何形

式买卖人体细胞、 人体组织、 人体

器官、 遗体。 因此， 以干细胞为标

的物的任何形式的买卖行为均会产

生无效的后果。

其次， 荣丽公司既非干细胞临

床研究机构， 亦非从事干细胞制剂

或相关药品的研制、 生产、 经营企

业， 其未经过干细胞临床研究的立

项与备案， 不具备干细胞临床研究

的条件与资质。 其买卖干细胞的行

为显然已超出其业务领域和经营范

围，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 《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

法 （试行）》 等规定。

再次， 在未获干细胞临床研究

备案或药物试验许可的情况下， 荣

丽公司销售干细胞给他人的行为游

离于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之外， 不

但增加了国家对干细胞临床研究和

药品试验的管控风险， 妨害公众用

药安全， 而且严重违背伦理规范，

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最后， 荣丽公司未经临床研究

程序， 将制备的干细胞出售给他人

直接用于人体回输， 明显违反了

《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 （试

行）》 关于禁止干细胞直接进入临

床应用的规定， 破坏国家医疗监管

秩序， 影响公众用药安全和合法权

益， 危及不特定个体生命健康安

全，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荣丽公司与露露之间成

立的干细胞买卖合同因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而无效。

据此， 上海一中院认为， 涉案

合同无效是自始、 确定、 绝对、 当

然地不发生法律约束力， 露露提出

要求解除合同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

据均不成立。 据此， 上海一中院二

审改判涉案干细胞买卖合同无效，

判决干细胞出售方返还因该合同取

得的剩余预付款。

本案审判长兼主审法官何建指

出， 干细胞从临床研究到转化应用

有着严格的立项、 备案与申报、 注

册等程序和资质要求， 中间涉及伦

理规范、 技术发展、 药品质量、 公

众生命健康和安全等社会公共利

益。 希望通过本案的判决， 发挥司

法的裁判指引作用， 促进干细胞研

究和应用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更好地推动我国干细胞技术的发展

和进步。

（文中皆为化名）

女子订购干细胞美容 交了钱却迟迟没下文

全国首例干细胞买卖案二审改判：合同无效

奉贤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开展在即 44张展商证不翼而飞
警方8小时破案追回证件

男子专偷女性衣物

被邻居擒获送公安

大胆男子酒驾出险后逃逸

次日伪造现场报假警骗保

误入传销，被害人变犯罪嫌疑人


